福建省煤炭生产开发三年规划

（2008～2010年）
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二○○八年十月

前     言
一、编制意义

我国是煤炭生产和消费大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煤炭仍是我国和福建省的主要能源。福建省是缺煤省份，煤炭资源少、煤质特殊、地质构造复杂、煤层赋存条件差，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编制《福建省煤炭生产开发三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于提高福建煤炭工业的整体素质，合理利用煤炭资源，确保煤炭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经济与环境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编制依据
根据国家对煤炭开发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的方针，结合福建煤炭工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划》，具体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2、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8号）
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安监总局等十二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整顿关闭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办〔2006〕82号）
4、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关于印发加快煤炭行业结构调整、应对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运行〔2006〕593号）
5、国家发改委《煤炭产业政策》（2007第80号公告）
6、国土资源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2006年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47号）
7、国家发改委《煤炭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8、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闽政文〔2006〕513号）
9、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闽政文〔2006〕608号）
10、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厅等部门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07〕99号）
11、福建省“十一五”安全生产专项规划

12、福建省“十一五”能源发展专项规划
13、福建省“十一五”电力工业发展规划
14、福建省“十一五”建材工业发展规划

15、福建省“十一五”冶金工业发展规划
16、福建省“十一五”石化产业发展规划
17、福建省“十一五”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规划
18、福建省“十一五”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专项规划
三、编制原则
基本原则是坚持安全生产、有序开发、总量控制，以建设骨干矿井为主线，扶持重点煤炭企业，统筹煤炭工业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统筹煤炭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矿山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立规范的煤炭资源开发秩序，改善煤矿安全和矿区生态环境状况，形成合理保护、强化节约、规范有序的资源开发秩序和监管体系，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保障。
四、期限和基准年

规划期限为2008～2010年，规划基准年为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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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煤炭工业基本情况

一、概况
截止2007年底，全省合法煤矿（指六证齐全煤矿，以下简称煤矿）332处，2007年全省煤炭产量为2086万吨/年，其中福建省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煤炭集团公司，其所属煤矿统称为省属煤矿）28处，煤炭产量489万吨/年，占全省产量的23.4%;市、县地方煤矿（含乡镇私营矿，下同）304处，煤炭产量1597万吨/年，占全省产量的76.6%。截止2007年底，全省保有资源储量约11.5亿吨（其中基础储量约4.3亿吨），全省预测区可利用资源量约7亿吨，预计我省煤炭可采期约30年。

全省煤炭消费量由2002年3073万吨增至2007年5500万吨，年均增长13%；2007年消费无烟煤（含漳平贫瘦煤，下同）2100万吨，消费烟煤3400万吨。电力行业一直是煤炭消费的大户，其它行业消费量排序依次是建材、冶金、石化、轻纺、民用。2007年调入煤量约3600万吨，其中调入的烟煤主要来自山西、内蒙、河南、山东、陕西、安徽，还有部分由国外进口；调入的无烟煤主要来自越南、朝鲜和我国的山西、河南和贵州等省。

煤炭在我省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主要比例，近几年，电力、钢铁、建材等新建项目陆续投运，煤炭消费需求在未来3年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0年内我省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将不会改变。煤炭是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生产开发情况
（一）生产建设
“十五”期间，全省煤炭产量从2001年的1400万吨增至2005年的1800万吨，年均增长约8.5%；2006和2007年全省煤炭产量分别为1773万吨和2086万吨，基本满足了经济发展对本省自产煤炭的需求。

2003至2007年，全省煤矿建设项目累计设计净增建设规模568万吨/年，其中新建项目13个、设计规模131万吨/年，联合改造、改扩建和资源整合等技术改造项目净增437万吨/年。在新建煤矿方面，省煤炭集团公司有吾祠煤矿、高陂煤矿、昌福山煤矿、苏桥煤矿等4个项目开工建设，总建设规模为87万吨/年；市、县地方煤矿有永定小坑井、新罗小井尖等9个项目开工建设，总建设规模54万吨/年。

2003至2007年间，全省累积完成新井建设、技改扩建和联合改造投资约10亿元，部分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新增了一些产能。煤矿建设的投融资呈多元化发展的状况，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自筹、银行借贷和国债支持。

（二）整顿关闭

近几年来，我委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宏观调控和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结合我省煤炭工业实际情况，以整顿关闭、资源整合、强化行业监管为主要手段，实施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整顿关闭工作，进一步提高了煤矿技术装备水平，淘汰了一批生产能力落后的矿井。

经过三年结构调整和整顿关闭，全省煤矿数量从2005年的429处压减至2007年的332处，按照国家、省政府三年整顿关闭规划，完成了2005年33处、2006年36处、2007年29处煤矿的关闭任务，并严格按照关闭矿井“六条标准”关实、关死。
（三）技术进步

依靠科技进步大大促进了煤矿技术面貌的改变，全省积极推广深孔爆破、光爆锚喷、锚杆支护、单体液压支护、安全监控系统等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了生产能力和效率，掘进工效达0.35米/工.日，比“九五”末提高约25%。省属煤矿采煤、掘进机械化程度分别达30%和75%，矿井废水排放达标率95%。市、县地方煤矿根据我省煤炭赋存条件和自身特点，积极探索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新型煤炭开采方法和方式，最大限度地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提高了煤炭资源的回采率和利用率。

（四）综合利用
2006年全省煤炭洗选能力575万吨/年、洗选量200万吨，原煤入选率达到12%。2006年全省型煤产量180万吨、配煤产量60万吨、水煤浆产量15万吨。2006年全省煤炭资源回收率为35%、煤矸石利用率约35%。省属煤矿的矿井水有约35%在处理后回用，矿井水基本达标排放。省煤炭集团公司建成2×50MW燃无烟煤矸石的安溪煤矸石发电项目，每年可利用煤矸石31万吨（相当于6.5万吨的标准煤），每年可减少土地占用约18亩，较好地保护了矸石山下方的耕地和水源，进一步防止了矿区水体污染，环境与社会效益显著。
（五）安全生产

各有关部门、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加快煤矿安全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体制，加大监管、监察力度，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治理整顿工作，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浪费资源的煤矿，取缔非法煤矿，支持煤矿企业进行安全技术改造，促进了煤矿在安全方面的持续投入。全省煤矿生产百万吨死亡率由2001年的6.78人降至2007年的1.58人，安全生产形势逐年好转。

（六）生态环境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煤矿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正确引导煤炭生产企业维护矿区生态环境。2006年，省煤炭集团公司下属的五个煤炭生产企业对矿井水、煤矸石、工业污水和工业粉尘的综合治理基本达标，对矿井水和煤矸石的平均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35%和55%，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投入约1000万元。市、县地方煤矿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实行矸石山筛煤回收利用、矿井水沉淀、煤矸石筑路与回填等方法，充分利用煤矿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矿区生态环境逐渐改善。

三、主要问题

（一）资源赋存条件差，勘探投入不足，资源保障不容乐观
我省煤田地质构造复杂，断裂褶曲发育，煤层稳定性差，多为极薄至薄煤层，井田面积小，资源呈零星块段分布，资源储量少，井型规模小，开采难度大。现有矿井保有储量及后备资源区大多埋藏较深或地质构造复杂，建井投资和生产成本都将大大提高。勘探投资风险大，勘探投入不足，后备基地比较缺乏。
（二）煤矿单井产能偏小，技术装备水平较低

全省332处煤矿中，年产6万吨及以下的煤矿数量和产量占大部分，其中市、县地方煤矿平均每处的产能仅为3.6万吨/年，煤矿单井生产能力偏小，导致办矿水平低，存在一定的破坏和浪费资源现象。部分矿井装备和技术条件还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如小煤矿存在的板车运输、使用低等级提升绞车、未安装安全监控系统和“三条线”等现象。

（三）全省煤炭自给率正逐年下降，进省煤炭的产地来源、运输及码头接卸能力面临较大压力
2007年我省消费的煤炭中，自给率34.5%，比2001年下降了约22个百分点。原有山西、内蒙、河南等地传统煤炭市场可供量的增加跟不上我省煤炭需求量的增加，大部分需求增量要靠开拓新市场，特别是国外市场。我省现有可接卸煤炭的泊位中，深水泊位较少，随着我省临港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煤炭的运输、接卸和储存面临较大压力。
（四）煤矿职工流动性大，从业人员的文化和综合素质偏低，直接影响了矿井生产技术与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

2006年，全省煤矿从业人员中，技术人员占7%。省属煤矿技术人员占12%，市、县地方煤矿技术人员仅占1.5%。市、县地方煤矿的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以当地农民和外来务工农民为主，大部分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管理人员及工人的文化素质低，导致矿井生产技术与安全管理水平较低，很难适应煤矿这种高危行业的安全生产要求。

第二部分　煤炭供需预测分析

一、消费现状
从2002年至2006年，全省煤炭消费量由3073万吨升至5226万吨，年均增长14.2%，其中无烟煤消费量由1589万吨升至2050万吨；烟煤消费量由1483万吨升至3176万吨。预计2007年全省煤炭消费量约5500万吨，其中无烟煤消费量2100万吨，烟煤消费量3400万吨。“十五”期间福建主要用煤行业消费煤炭变化情况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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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福建省2001～2005年主要用煤行业煤炭消费量变化情况图

2002-2007年福建主要用煤行业消费煤炭情况见表1：

福建省2002～2007年主要用煤行业煤炭消费情况表

表1                                                         单位：万吨

	行业名称
	煤炭种类
	2002年实际
	2003年实际
	2004年实际
	2005年实际
	2006年实际
	2007年预计

	全省
	合  计
	3073
	3603
	4100
	4733
	5226
	5500

	
	无烟煤
	1589
	1741
	1850
	1930
	2050
	2100

	
	烟  煤
	1483
	1862
	2250
	2803
	3176
	3400

	电力
	小  计
	1367
	1764
	2140
	2410
	2710
	3000

	
	无烟煤
	346
	428
	485
	450
	510
	530

	
	烟  煤
	1021
	1336
	1655
	1960
	2200
	2470

	建材
	小  计
	401
	526
	639
	789
	820
	840

	
	无烟煤
	281
	354
	425
	490
	520
	540

	
	烟  煤
	120
	172
	214
	299
	300
	300

	轻纺
	小  计
	490
	479
	524
	505
	495
	440

	
	无烟煤
	305
	294
	345
	317
	307
	290

	
	烟  煤
	185
	185
	179
	188
	188
	150

	石化
	小  计
	317
	329
	368
	472
	495
	500

	
	无烟煤
	263
	270
	305
	352
	352
	360

	
	烟  煤
	54
	59
	63
	120
	143
	140

	冶金
	小  计
	149
	162
	204
	299
	458
	490

	
	无烟煤
	54
	57
	75
	75
	125
	160

	
	烟  煤
	95
	105
	129
	224
	333
	330

	民用
	小  计
	266
	258
	150
	216
	206
	190

	
	无烟煤
	266
	258
	150
	216
	206
	190

	
	烟  煤
	0
	0
	0
	0
	0
	0

	其它
	小  计
	81
	85
	75
	42
	42
	40

	
	无烟煤
	74
	80
	65
	29
	30
	30

	
	烟  煤
	7
	5
	10
	13
	12
	10


由表1可见，电力用煤占全省煤炭消费总量的比例由2002年的44.48%增至2007年的54.55%，前五年电力用煤量年均增长16.47%，电力行业是煤炭消费的最大用户，其用煤量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建材、冶金、石化行业用煤量总体上稳中有升，轻纺和民用煤则表现出小幅度的负增长。全省2007年煤炭消费量中，主要的三大用煤行业是电力、建材和冶金，合计占全省煤炭消费总量的78.18%。
二、需求预测
（一）能源消费特点和变化趋势

随着“海西战略”的推进，福建经济将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时期，相应对能源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在能源供给增量的结构上，“十一五”期间仍以煤炭为主，少量水电补充，“十二五”以后天然气、核能、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会逐步加大。由于水能开发已近饱和，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尚处起步阶段，今后15-20年，能源供给增量主要依靠煤炭、天然气和核能。2006年福建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约占63%，水能及其他能源约占37%，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今后10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

（二）主要用煤行业的需求预测分析

电力行业：截止2007年底，全省电力总装机2399万千瓦，其中火电1391万千瓦，占57.98%。根据福建省“十一五”能源发展专项规划，2010年电源装机容量3200万千瓦，结构比例为煤电62.5%、水电27.1%、LNG及其他10.4%。即2010年燃煤电厂装机2000万千瓦，其中燃无烟煤电力装机300万千瓦（包括1140MW龙岩坑口、600MW华电漳平、600MW华电永安及其他热电联产、综合利用电厂等），燃烟煤电厂装机1700万千瓦。预计“十一五”期间，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13%。

2008-2010年建成投产的燃无烟煤电厂项目预计将新增煤炭消费量约640万吨/年，扣除淘汰100MW及以下小机组原所耗无烟煤量，则实际新增消耗量约240万吨，预计2010年燃无烟煤电厂耗煤量约800万吨。2008-2010年建成投产的沿海燃烟煤电厂将新增装机容量4800MW，新增烟煤消耗量约1120万吨，预计到2010年全省燃烟煤电厂耗煤量将达到3500万吨。

建材行业：消耗煤炭的建材产业以水泥、陶瓷、制砖为主，水泥和制砖大部分集中在龙岩和三明，陶瓷大部分集中在泉州和闽清。受项目带动战略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拉动的影响，建材项目（尤其是水泥生产）的投资仍偏热，考虑淘汰和改造（转型）落后水泥产能的因素，预计“十一五”期间对煤炭（无烟煤）的需求量将略有增加。

根据福建省“十一五”建材工业发展规划，2010年全省水泥产量将达3500万吨，其中新型干法水泥2500万吨，“十一五”期间将累计淘汰和改造（转型）落后水泥产能1668万吨，燃用本省无烟煤的水泥建设项目将新增产能约1000万吨，扣除淘汰落后产能和考虑节能降耗因素，预计到2010年，水泥建设项目将新增燃用本省无烟煤60万吨左右，总量达到约400万吨。

冶金行业：2007年全省铁和钢的产量预计1000万吨，根据福建省“十一五”冶金工业发展规划，预计2010年全省铁和钢的产量将达2200万吨左右，“十一五”期间钢铁建设项目新增耗用无烟煤150万吨、烟煤405万吨。

石化行业：消耗煤炭产业主要集中在氮（化）肥生产企业，三化、福州耀龙、永安智胜、顺昌富宝等企业耗煤量略有增长，各地小型氮（化）肥厂基本维持现状。“十一五”期间耗煤量变化不大。

轻纺行业：消耗煤炭的产业主要有纸品、服装染整、食品、皮革、橡胶等，“九五”以来其发展势头强劲，耗煤量增幅较大，由于煤炭价格和环境保护等因素，预计“十一五”以后对煤炭需求的增量将转为天然气、油或集中供热，煤炭消耗量将呈稳中有降的趋势。

（三）需求预测结果

预测全省2008年和2010年煤炭消费需求量分别为5600万吨和7000万吨，其中无烟煤需求量分别为2200万吨和2300万吨，烟煤需求量分别为3800万吨和4700万吨。具体分行业煤炭需求预测的结果见表2：

福建省2008～2010各用煤行业煤炭需求量预测表
表2                                                     单位：万吨

	行业名称
	煤炭种类
	2006实际
	2007预计
	2008预测
	2009预测
	2010预测

	全省合计
	合  计
	5226
	5500
	6000
	6550
	7000

	
	无烟煤
	2050
	2100
	2200
	2250
	2300

	
	烟  煤
	3176
	3400
	3800
	4300
	4700

	电力
	小  计
	2710
	3000
	3430
	3910
	4300

	
	无烟煤
	510
	530
	630
	710
	800

	
	烟  煤
	2200
	2470
	2800
	3200
	3500

	建材
	小  计
	820
	840
	860
	865
	880

	
	无烟煤
	520
	540
	560
	555
	560

	
	烟  煤
	300
	300
	300
	310
	320

	轻纺
	小  计
	495
	440
	425
	425
	400

	
	无烟煤
	307
	290
	280
	275
	260

	
	烟  煤
	188
	150
	145
	150
	140

	石化
	小  计
	495
	500
	510
	500
	480

	
	无烟煤
	352
	360
	350
	320
	290

	
	烟  煤
	143
	140
	160
	180
	190

	冶金
	小  计
	458
	490
	565
	650
	750

	
	无烟煤
	125
	160
	180
	200
	210

	
	烟  煤
	333
	330
	385
	450
	540

	民用
	小  计
	206
	190
	170
	160
	150

	
	无烟煤
	206
	190
	170
	160
	150

	
	烟  煤
	0
	0
	0
	0
	0

	其它
	小  计
	42
	40
	40
	40
	40

	
	无烟煤
	30
	30
	30
	30
	30

	
	烟  煤
	12
	10
	10
	10
	10


三、自产煤供给预测

“十一五”期间，随着国家和我省相关煤炭配套法规、政策、措施的进一步完善，煤炭行业管理机构的不断健全，监管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煤炭流通秩序进一步规范，煤矿安全生产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为我省煤炭工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条件，自产煤炭可以实现稳定、可靠、长期的保障供应。

按照今后煤炭需求和产能预测，全省煤炭实际保有资源储量可采约20年，全省预测区可利用资源量可采约10年，但需要及时投入资金进行勘探和建设新井，以保证生产的正常接替。今后5～10年，现有生产矿井将有一大批因资源枯竭、矿井衰老而核减生产能力，所以应在源头上做好新区统一规划，有序地勘探和合理开发煤炭资源，抓紧探明煤炭资源，适当补充煤炭生产能力，还应从政策上引导煤矿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地质找煤力度，扩大可利用资源量，提高回采率，方可确保福建煤炭稳定生产30年以上。

四、供需平衡
我省是煤炭资源紧缺省份，不产烟煤，产气率高的特殊无烟煤需依赖外省，单纯依靠本省资源，不论是数量还是煤种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须立足从省外或国外调进。目前，烟煤和造气用无烟块煤均由省外解决。煤炭的供需平衡与调入情况见表3：
福建省煤炭供需平衡表

表3                                                         单位：万吨

	序号
	项目
	2005年

实际
	2006年

实际
	2007年

预计
	2010年

规划

	1
	煤炭消费量
	4733
	5226
	5500
	7000

	
	   其中无烟煤消费量
	1930
	2050
	2100
	2300

	2
	无烟煤供应量（地产煤）
	1776
	1773
	2086
	2300

	3
	煤炭净调入量
	+2957
	+3453
	+3414
	+4700

	  
	其中无烟煤净调入量
	+154
	+277
	+14
	0


第三部分　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资源整合和有序开发为重点，坚持总量控制、关小上大、有进有退、产能置换的原则，规范开发秩序、提高准入门槛、淘汰落后能力、改善安全状况、改革流通体制、加强环境保护，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煤炭供需保持长期稳定的平衡，全面提升煤炭工业水平，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保障。

二、产能规划目标
按照煤炭生产实行总量控制、保障煤炭有效供给的原则，充分发挥省属国有煤炭企业在保障能源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增加省属煤矿产量，控制市、县地方煤矿产能。全省煤矿生产能力从2005年的平均每处约3.3万吨/年提升到2010年的每处6万吨/年以上，2010年前淘汰开采极薄煤层的3万吨/年煤矿。“十二五”及以后地方小煤矿产能由2010年的1650万吨/年逐步稳降至1500万吨/年左右。

鼓励和支持省属国有煤炭企业做大做强，2010年省属煤炭企业实现1000万吨规模。规划2010年全省市、县地方小煤矿总数270处、产能1650万吨，其中龙岩地方煤矿151处、产能980万吨/年，三明地方煤矿75处、产能458万吨/年，泉州地方煤矿42处、产能200万吨/年，南平市地方煤矿2处、产能12万吨/年，漳州退出煤炭生产。各设区市2010年煤炭产能及煤矿数量规划见表4：
全省地方煤矿2010年产能规划表

表4                                                   单位：万吨、处
	区域
	截止2007年底
	2010年规划

	
	在籍

煤矿数
	在籍矿

核定产能
	已批项目设计新增产能
	煤矿数
	产能

	全省总计
	304
	1093
	554
	270
	1650

	龙岩市
	167
	650
	326
	151
	980

	三明市
	82
	261
	195
	75
	458

	泉州市
	49
	167
	33
	42
	200

	南平市
	5
	12
	0
	2
	12

	漳州市
	1
	3
	0
	0
	0


表注：（1）地方煤矿指市、县属及乡镇私营煤矿（即市、县地方煤矿）；（2）已批项目新增产能指已批新建矿设计能力与技改项目净增能力之和，技改项目包括联合改造、改扩建和资源整合。
各产煤设区市应当按照产能控制指标，统筹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资源整合和关闭整顿等关系，做到总量不突破、矿井上规模。

三、产业结构调整
今后三年，坚持“整合技改为主、新建为辅”的原则，全面整合、改造、提升小煤矿，严格控制新开工规模，强化产能调控，确保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实现我省煤炭工业“细水长流”的发展模式。

（一）规范建设项目管理。继续煤矿建设项目清理工作，重点对在建的联合改造、技术改造和改扩建项目进行清理，特别是“十五”以来长期不竣工验收、违规核准、违规生产的建设项目将列入重点清理对象。2008年我省主要开展市、县地方煤矿建设项目的清理工作，并按照竣工验收一批、结转一批、撤销违规项目一批的原则进行实施。尽快制定和出台我省煤矿建设项目管理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规范审批程序和建设标准，建立规范的专家审查制度，由专家组个人承担审查任务和责任改变为由机构承担。
（二）严格煤矿生产能力核定。严格执行《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标准》，严把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的生产能力核定关，严格审核建设项目的实际生产能力，在发放煤炭生产许可证前由具备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的资质单位对煤矿生产能力进行专项核定，防止煤矿生产能力虚高。

（三）促进煤炭资源整合。加强全省煤炭资源规划，以资产和资源为纽带，促进煤炭资源整合。一是市、县地方煤矿之间的整合，二是省属煤矿与市、县地方煤矿之间的整合（即在籍、在建的省属煤矿与其周边的市、县地方煤矿、新区煤炭资源的整合）。充分发挥省属煤矿的技术、管理、资金优势，支持省属煤矿开展资源整合或兼并小煤矿。提高市、县地方煤矿的单井生产规模，鼓励有条件的煤矿进行技术改造，促进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水平的提高。
四、煤炭开发建设
各地各单位应在产能控制指标范围内，结合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优化建设布局，合理安排建设规模，并依据总量控制、关小上大、产能置换的原则组织编制各自的《年度煤炭开发建设项目计划》，经批准后实施。各地应在每年的第四季度申报次年的《年度煤炭开发建设项目计划》。
各地编制的《年度煤炭开发建设项目计划》应包括拟竣工验收规模、拟批准建设规模、在籍矿现有产能、在籍矿拟压减规模等主要计划指标，各地产能计划应严格控制在表4所示的产能控制指标内。

五、资源勘查与配置

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统一规划，围绕建设骨干矿井和省属煤矿，实施我省省级煤炭资源勘查专项规划。开展区域煤炭预查、普查基础地质勘查，提高勘查程度，择优开展煤炭详查，满足矿区总体规划需要。资源配置时，首先考虑省属国有（含国有控股）煤炭企业。鼓励省煤炭集团公司直接参与煤炭资源的勘查工作，以取得相应的资源。
完善省级煤炭资源规划区，在源头上做好新区统一规划，有序地勘探和开发煤炭资源。进一步加强省内煤炭资源的开发管理，严格煤矿探矿权及采矿权审批工作，以实现省内煤炭资源的规模开发和合理配置。“十一五”期间煤炭资源在勘项目主要安排在龙岩市、三明市和泉州市，累积含煤面积约500平方公里，要求达到的勘探程度一般为详终或普终，2010年前应补充探明地质储量约3-4亿吨，其中省煤炭集团公司2-3亿吨，总需投入勘探经费约3亿元。

六、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

建立煤炭资源利用监管制度，对煤炭资源回采率实行年度核查、动态监管，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煤炭生产矿井资源回采率标准和管理办法。规划2010年全省煤炭资源回收率为40%、原煤入选比例为15%、煤矸石利用率为65%。

新建和改扩建煤矿项目，必须提出资源综合利用方案，严禁设立永久性煤矸石堆场。以煤矸石等低热值燃料电厂为重点，建立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认证和督察制度。对煤矸石、煤泥等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行更加合理和优惠的财税扶持政策。

七、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程，努力提高全省煤矿的技术装备水平，采用先进、安全、经济、合理的运输方式和开采工艺，进一步推进矿井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全省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规划2010年全省煤矿生产百万吨死亡率比2005年下降35%以上，一次死亡3人以上重特大事故起数下降20%以上。
到2010年，煤矿全部装备安全监控系统，淘汰落后生产工艺，井下消灭板车运输，基本实现轨道矿车运输；完善安全管理机构，配齐安全管理人员，各项规章制度齐全；全省煤矿从业人员文化程度达到初中以上，特种作业人员文化程度达到高中以上，主要负责人和经营管理人员达到中专程度以上，煤矿安全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明显提高。
规划2010年全省煤矿的矿井水利用率60%、煤泥利用率65%、土地复垦率30%、矿井废水排放达标率99%。
八、职工素质和生活保障

规划2010年全省煤矿从业人员初中、高中、大专、大学等学历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0%、15%、3%和2%。缩短井下作业人员入井时间，尽快实行四班六小时工作制。制定提高煤矿井下作业人员劳动保护标准，每年为煤矿井下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体检，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并为井下作业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制定煤矿井下作业人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岗位津贴标准，提高煤矿职工生活水平。
第四部分　主要保障措施

一、对煤炭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加大对煤炭资源的勘查投入，合理配置和有序开发煤炭资源，并向国有煤炭企业集中

对煤炭资源省级规划区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和统一控制，在源头上做好新区统一规划，合理、有序地勘探和开发煤炭资源。提高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的资源占有率，发挥大集团大公司的能源保障作用，着眼于从整体上发展壮大国有煤炭企业，提高国有煤炭企业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可以连片开发的煤炭资源应统一设置矿权、统一设计、统一开发。一个（井田）矿区原则上由一个主体开发,一个主体可以开发多个矿区（井田），按照资源禀赋、运输、水资源等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确定区域煤炭开发规模和开发强度。
加大对煤炭资源的勘查投入，合理配置煤炭资源。地质条件好、储量规模大，煤质好的煤炭资源首先配置给省属国有煤炭生产企业。由省级及省级以上地质勘查基金、专项资金、配套资金出资勘查发现的资源储量（333及以上级别）在600万吨或（333+334级别）在1200万吨以上的煤炭资源首先配置并协议出让给省属国有（含国有控股）煤炭企业，国土资源部门组织完成的勘查成果首先出让给省属国有煤矿。
与煤伴生或位于煤炭规划区内的非煤矿产资源，要纳入煤炭勘查监督管理范围，并与煤炭资源同步规划、同时勘查、统一矿业权设置，严禁以非煤矿产开发为名行开发煤炭资源之实。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要强化管理，严厉打击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坚决取缔非法小煤矿。

二、严格煤炭生产准入，严格办矿审批程序，提高煤矿准入门槛，加强煤炭行业管理，健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调整结构，关小上大，进一步规范煤炭开发秩序，提高煤炭开发准入条件，促进煤炭资源开发的合理布局。开办煤矿的企业必须具备《煤炭法》规定的条件，从事煤炭生产必须符合《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煤矿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等规定。煤矿生产企业必须具备与煤矿安全生产相配套的资金、装备、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和资质。建设煤矿必须有建设项目核准批文，必须符合有关规划和矿业权设置方案，“十一五”后三年，每个新建煤矿设计规模原则上应达到30万吨/年及以上。

加强煤炭行业管理机构建设，强化煤炭行业管理，充实煤炭行业管理力量。坚持和完善煤炭生产许可证制度，加强执法检查，认真开展煤炭生产许可证年检工作，健全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优化政策环境，加强生产经营的过程管理。

三、发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培养壮大国有煤炭企业，促进煤炭资源整合，确保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

加快培育和发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提高集约化和规模化开发水平。对现有达不到最小规模标准的小煤矿，采取由相对大型煤炭企业收购、兼并、重组改造一批，小煤矿之间实施资源整合、联合重组发展壮大一批，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整合改造条件的，关闭淘汰一批。发挥国有煤矿企业的主导作用，鼓励国有煤矿企业兼并改造小煤矿。各地新上煤矿建设项目要与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相结合，增加生产能力的同时要关闭淘汰一部分落后能力的矿井，确保总量符合控制目标。
充分发挥省属煤矿在煤炭资源整合和技术改造中的带动、引领作用。按照统一规划、合理集中、正规开采、保障安全、依法监管的原则，以资产和资源为纽带，促进生产规模6万吨/年以下煤矿的资源整合改造，提高生产规模。优化资源配置，引导矿产资源向优势企业集聚，经整合形成的矿井生产能力要求6吨/年及以上。鼓励煤矿技术改造，对6万吨/年及以下技术装备落后（如板车运输等）的煤矿进行资源整合，以提高其安全生产水平。

四、严格执行煤炭产业政策，优化矿井开拓布局，提高煤矿生产技术与装备水平

加快推进小型煤矿采煤工艺改革，推行壁式采煤方法。小型煤矿在地质条件适宜条件下，应采用壁式采煤方法，采煤工作面必须形成全风压通风系统。积极推行小煤矿支护方式改革，巷道应推广使用锚杆、锚喷、锚网、锚索、砌碹或金属支架等支护，采煤工作面应采用单体液压支柱、悬移顶梁液压支架或综采液压支架等稳定性和可靠性较高的支护，开采薄、中厚煤层的采面将逐步淘汰木支护。积极推行掘进工作面扒装机械化。井下运输系统要推广机械化，逐步淘汰人力推车，推广应用井下机械化运人装备，逐步实现机械化运送人员，减轻职工劳动强度。严格控制煤矿生产水平，正常生产煤矿原则上应在一个水平生产。严格控制煤矿采掘工作面个数，6万吨/年以下小煤矿的一个采区内只准布置1个采煤工作面和2个掘进工作面同时生产。

五、完善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机制，严格按核定能力组织生产，严禁超能力生产

进一步完善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的正常机制。生产能力发生变化的煤矿，必须及时提请本设区市以外的具备省煤炭生产能力核定资质条件的中介服务机构进行重新核定，并经设区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初审后报省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核准，最后在煤炭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件上进行变更登记。煤矿必须按所核定能力组织生产，严禁超能力生产。

严格按照国家发改委、安监总局、煤监局发布的《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标准》，认真抓好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的煤矿生产能力核定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须提请本设区市以外的具备省煤炭生产能力核定资质条件的中介服务机构进行生产能力核定，严格审核建设项目的实际生产能力。

六、坚持装备、管理、培训并重，推进矿井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全面提升煤矿安全基础管理水平

坚持装备、管理、培训并重、综合治理的原则，立足我省实际，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省煤矿企业特别是市、县地方煤矿逐步走上正规化、机械化、集约化的发展模式。积极推进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进一步督促各产煤县（市、区）严格执行《福建省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实施意见（暂行）》、《福建省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及考核办法》以及《福建省加强煤矿安全基础管理实施意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制度，努力实现矿井采、掘、机、运、通等系统及地面设备设施的安全质量标准化。

健全煤矿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严格按照国务院《特别规定》，建立健全煤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报告制度，明确日常排查、定期排查和分级管理的任务、范围和责任。建立和完善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体系，提高对重特大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

七、推进煤炭流通体制改革，完善产运需衔接，实现长期稳定的供需平衡
严格煤炭经营准入，加强煤炭经营监督管理，规范和维护煤炭经营秩序，加强煤炭流通领域的监管。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严格煤炭经营企业资格审查，取缔无证非法经营活动，清理煤炭运销环节乱收费、乱罚款，依法打击掺假和偷骗税款等不法行为。

鼓励煤炭供需双方自主衔接、签订长期供货合同，加强煤炭需求管理。统一规划无烟煤依赖型产业的发展，不盲目建设大型燃本省无烟煤的火电厂和水泥厂，确保相关产业的正常燃料需求和项目正常运行。依托我省深水港资源和临海工业的优势，加快建设大型煤炭泊位，配套建设煤炭储运设施，完善省内铁路网与港口的对接，加快疏港道路的建设，建立省级煤炭储运配送中心。加强同国内大型煤炭生产企业的战略合作，建立稳定的供需协作关系，抓紧研究开辟国外煤炭供应渠道，鼓励煤炭进口，积极推进企业到省外、国外建设煤炭生产供应基地，满足省内用煤需求。

八、鼓励资源综合利用，加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
进一步提高煤炭洗选比例，提高商品煤质量，提高煤矸石利用率和矸石堆场绿化率。加强矿井水处理的监督管理，提高矿井水达标排放率和复用率。加强矿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按照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鼓励对煤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进行无害化处理。全面推行清洁生产，推广应用洁净煤技术。鼓励使用节能型矿山设备，限制高耗能矿用设备。强化科学管理，积极引导合理用煤、节约用煤和有效用煤，优化煤炭消费结构，切实转变消费方式，减少煤炭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损失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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